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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件(标
题不能为空白)，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突破网络封
锁，上到动态网首页点明慧网链接www.minghui.org。

保证。这伙人拿着邢父的保证找到邢

伟，许诺开庭那天让他见他的母亲。

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日上午九

时，天津南开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王

思荣、赵树霞、邢伟再次非法开庭，

这次开庭是继二月七日被非法开庭

休庭后，再一次开庭。黄汉中律师作

为赵树霞的代理律师为赵树霞及法

轮功学员做了无罪辩护。 
开庭后，律师首先问责戴舒燕法

官和公诉人付鹏飞有无收到申请回

避函。戴舒燕说：“没收到。”随即，

黄律师出示了向天津市检察院第一

分院邮寄控告书的邮寄存根（即证

据）  。法官戴舒燕对黄律师对她的

控告很是不悦。随后走出法庭，几分

钟后返回，继续开庭。黄律提出，申

请回避后需法院院长和检察长批示

方可不回避。但戴舒燕置之不理仍继

续开庭。直到 11：50 庭审结束。 
律师当庭指出：迄今为止，我国

没有任何一个现行有效的刑事法律

规范和司法解释认定法轮功是邪教，

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

都没有明文认定法轮功为邪教。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

规定不处罚。犯罪行为的界定、种类、

构成条件和刑罚处罚的种类、幅度，

均事先由法律加以规定，对于刑法分

则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

定罪处罚。罪刑法定这一原则，早已

【明慧网】天津法轮功学员赵树

霞、王思荣、邢伟在二零一六年新年

期间，在街头悬挂了一个向民众拜

年、传递法轮大法福音的条幅而被非

法批捕，关押在天津南开区看守所至

今已超过五百三十多天。 
二零一七年五月份，赵树霞请律

师就南开区检察院付鹏飞和南开区

法院戴舒燕在审理此案当中的违法

行为向天津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提出

控告。但是天津市检察院第一分院，

没有给黄律师任何回复。 
在此期间，法轮功学员邢伟的辩

护律师余文生，却由于遭到中共当局

打压，律师证未获年检。迫于中共的

压力，也没有哪个律师所敢接纳他，

不能再代理此案。于是南开法院、610
人员、南开区国保警察趁机约谈、恐

吓邢伟年近八十的老父与胞妹。邢父

被迫签了解聘律师及不再请律师的

天 津 三 名 法 轮 功 学 员 挂 拜 年 横 幅 再 被 庭 审  
经成为了法治文明的基础和常识。

我国现行《刑法》第三条明确

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

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

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

处刑。”  罪刑法定这一原则，经过

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也在一九九

七年写进了中国刑法。 
随意将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

信仰不相符合的信仰行为归入邪教

范围，滥用刑罚处罚，都是对文明、

法治的严重破坏。 
邢伟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并

以“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作

为自辩结尾。 
王思荣的辩护律师也表达了当

事人一直是好人，且在单位表现优

秀，请法庭酌情处理。 
事件回顾： 
二零一六年的大年初一，王思

荣、刑伟、赵树霞三位法轮功学员

在天津王顶堤一带挂了一个向民众

拜年并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横幅，之

后天津市南开区王顶堤派出所、华

苑派出所警察先后把他们绑架，批

捕，关押至今。 
南开区检察院将王思荣、刑伟、

赵树霞非法批捕，并就悬挂条幅一

事对王思荣等几位法轮功学员非法

起诉，意欲冤判。 
但是，一月二十五日，毫无立

法权的中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

违法操作，联手出台了所谓新“司

法解释”，并宣称今年二月一日施

行。那么按照该“司法解释”中的

规定，王思荣、刑伟、赵树霞的行

为也不构成犯罪。南开检察院应立

即撤诉，还三位法轮功学员自由。

对此，在法庭上审判长无法做出任

何回应，只好宣布休庭。（转下页）

法轮功学员王思荣的女儿徐
润涛身在美国，非常担心母亲的
安危，8 月 4 日她在中共大使馆门
前呼吁，立即释放她的母亲，以
及一同被抓捕的赵树霞和邢伟。

法轮功学员赵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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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 9 月上旬，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2.83 亿。 

（接上页）一审休庭后，邢伟的

律师向检察院递交了撤诉律师意见。

赵树霞的律师向合议庭和公诉机关

提交了《赵树霞不构成犯罪，应当依

法宣告无罪，予以释放的律师意见》。

也多次与主审法官戴舒燕、公诉人付

鹏飞沟通，并向他们介绍近期各地出

现的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案例。 
但是公诉人付鹏飞态度强硬，称

该案因上面的压力大，要把这个案子

做下去，挂横幅的数量不够，就从在

家里搜的东西数量上来定罪。 
南开区法院既没有回复申请人

提交的《律师意见》，也没有依照《刑

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释放

或者变更被告人的刑事强制措施，再

次开庭审理依然遥遥无期。 
鉴于此，赵树霞请律师就南开区

检察院付鹏飞和法院戴舒燕在审理

此案中的违法行为向天津市检察院

第一分院提出控告。律师陈述： 
天津市南开区检察院、天津市南

开区法院违反法律规定，超出法定期

限办案，导致本案三名被告人王思

荣、赵树霞、邢伟被超出法定期间羁

押，严重侵害三人基本人权、人身权

利和生命健康权利，案件承办人天津

市南开区检察院检察员付鹏飞、天津

市南开区法院审判员戴舒燕涉嫌触

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

十七条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犯罪。◇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八月四
日傍晚，美国华盛顿特区的部份法
轮功学员在中共大使馆门前举行
集会，谴责中共使用酷刑迫害法轮
功学员杨玉永并致其死亡，呼吁立
即释放杨玉永的妻子孟宪珍，以及
同被非法关押在天津的法轮功学
员王思荣等人。 

今年七月十一日，天津武清区
法轮功学员杨玉永被武清看守所
迫害致死。为此法轮功学员王思荣
的女儿徐润涛担心她母亲的安危，
要求立即释放她的母亲，以及一同
被抓捕的其他法轮功学员。◇ 

在华府中使馆前要求释放孟宪珍等天津法轮功学员

好，孩子一边哭着一边跟着念。没

一会儿，再看手指肚上的大泡慢慢

瘪下去了，皮肤颜色变白了，但还

是皱皱的和下面的肉是分离的。 
等章姐缓过神来，再看这孩子，

头发是湿的，衣服也是湿的，就像

刚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章姐心

疼的问孩子还痛吗？他说好多了。

章姐给孩子换好了衣服，把他放在

小车里，自己继续包饺子。 
半小时过后，孩子妈妈下班回

家了。孩子举起小手，对妈妈说：

“手手烫了，”妈妈拿起孩子的小

手仔细看了看，看到两只小手白白

嫩嫩的，没有任何异常。◇ 
文/天津大法弟子 

章姐是修炼了二十年的法轮大

法弟子了，前几年在一家当保姆时，

照看家中一个两岁的小孩。从孩子刚

开始学说话，章姐就开始教给他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

教他背诵师父《洪吟》中的诗词，大

法在孩子心里扎下了根。 
一天，章姐在厨房里给孩子包饺

子，孩子在她身边跑来跑去的玩耍。

这时燃气灶上锅里的水烧开了，章姐

把火关掉，把锅端到旁边，就在她一

转身的功夫，孩子的小手一把就抓在

了通红的炉圈上。 
“哇！”孩子一下子哭的变了声，

痛的他满头大汗，章姐一把抱起孩子

冲向水龙头，一边用冷水冲孩子的

手，一边大声的和孩子说：“快念大

法好！”章姐一边和孩子一起念“大

法好！”一边在心里求师父救救孩子。 
眼看着孩子的手指肚被烧焦的

褐色皮肤上面，鼓起来大泡，有两三

毫米高，章姐继续求师父，诵念大法

念“大法好” 两岁幼儿被炉圈烫伤无恙

图片 
新闻 

■为什么了解法轮功真相，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会得
到大的福报呢？就是因为“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在法轮大法遭
到诬蔑迫害时，您还能明白是非、支持善良，这就是最珍贵的一念，就
会得到上天的庇佑！这些绝对不是迷信，这是善恶有报的天理！全国各
地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危难时刻化险为夷的例子比比皆是。 


